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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统计报表制度

年报时间节点

表名 调查单位报送时间 区级统计机构验收时间

• 工业企业能源消费量分月情
况（205-1-1）

2月21日前

2月28日前
• 主要能源收、支、存情况

（NY105）
• 热力销售去向表（NY114）
• 重点非工业企（事）业单位

油品收、支情况调查表
（NY119）

2月26日前

• 农业能源消费情况（NY121） 2月28日前 3月10日前



01统计报表制度

月报时间节点

表名 调查单位报送时间 区级统计机构验收时间

• 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

（205-1）

• 能源加工转换与回收利用

（205-2）

• 能源生产、销售与库存

（205-6）

• 重点能源商品经销情况

（205-7）

2、5、6、7、8、10、11月月后

7日，3月月后8日，4、12月月

后9日，9月月后11日12时前

2、3、5月月后10日，6、8、11

月月后9日，7月月后8日，9月

月后13日，12月月后12日12时

前,4月月后9日，10月月后7日

17时前



01统计报表制度

半年报时间节点

表名 调查单位报送时间 区级统计机构验收时间

• 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

能源消费情况（205-3）

• 主要耗能工业企业重点单位

产品能源消费情况

   （205-3-1）

上半年7月10日、下半年次年1

月10日12时前

上半年7月11日、下半年次年1

月14日12时前

• 工业企业用水情况（205-4）
上半年7月15日、下半年次年1

月15日12时前

• 重点监测建筑物能源及水消

费情况（NY216）

上半年免报，下半年次年3月

27日12时前网上填报

上半年免报，下半年次年3月

31日12时前



02 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
（205-1表）



☆10月（9月报）企

报截止时间由截止日中
午12：00改为当天18：
00

月报时间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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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后用于销售但尚未销售的能源库存。

购进后用于消费的能源库存。
购进后用于销售的能源库存。
自己生产后用于自己消费的能源库存。

指能源使用企业（单位）在报告期的某时间点所拥有的、用于企业（单位）消费
或转卖的（不包括本企业自己生产的）各种能源的库存量。

除了产成品库存（尚存在企业产成品仓库中而暂未售出的产品的实物数量）外，
其余库存均填报在205-1表库存量中。

205-1表库存

205-6表库存

定 义

能源库存量

11



若企业只有能源生产和消费，没有购入用于转卖，则205-1表填报企业
用于消费的能源库存量，205-6表填报企业生产的能源产品的库存量。

若企业没有能源生产，但有能源购入后转卖，则205-1表填报时点全部库
存，205-6表无库存。

实际数量原则：以盘点数量为准来调整账面数量，差额作盘盈或盘亏处
理。

不重不漏原则：相同法人代码企业205-1表和205-6表库存量不能重复
填报。

填报原则 时点性原则。

205-1表和205-6
表库存量

若企业既有能源生产，又有能源购入后转卖，则205-6表填报企业生产的
能源产品的库存量，205-1表填报其余所有库存量。

能源库存量填报原则

12



预付费方式购买能源（电力、热力、汽油、柴油等）的余额，不应统
计为库存量。

焦炉煤气、高炉煤气、转炉煤气、其他煤气、热力、电力、余热余压。

每年2月报，“年初库存”指标自动提取上年12月报的“期末库存”；
其后月份自动提取上个月数据。企业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正。

年初库存量

企业代国家储备的原油库存量不填报原油库存量。原油库存量

不填报库存量
的能源品种

能源库存量填报注意事项

13



要填报企业所有的销售量，包括不是自己生产进行销售的能源数量。

购进量的统计原则

定 义

能源购进量

指能源使用企业（单位）在报告期购进的各种能源数量。企业购进的能源，
不管是否用于本企业消费，以及用于何种消费用途，均需填报购进量。

205-1表购进量

205-6表销售量

要填报企业所有的购进量，包括购进后不用于消费而转卖的能源数量。

14



计算购进量的能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：一是已实际到达本单位；二

是经过验收、检验；三是办理完入库手续。但是，在未办理完入库手续

前已经投入使用，要计算在购进量中；使用多少，计算多少。

谁购进，谁统计 。

预付费方式购买能源（电力、热力、汽油、柴油等），消费多少，购
进量填报多少。

能源购进量填报原则

填报原则

15



纳税人识别号：

91110108600000000X
登
记
管
理
部
门
代
码

机
构
类
别
代
码

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
划码

前两位是省级区划代
码

主体标识码 检
校
码

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从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以外（包括进口）购进的能源产品数

量。企业购自省外的能源，不管是否用于本企业消费，均需填报购自省外量。

如果不确定，可参照增值税发票：若销货单位纳税人识别号表示省级区划的代码与

本单位纳税人识别号表示省级区划的代码不一致，则填报购自省外量。

定 义

按照实际情况
填报

能源购进量：购自省外

16



1-本月购进金额/1-本月购进量=购进单价。

已验收入库尚未结算，购货发票未到，购进量以实际验收数量计算，购进金额
以货物的上期平均价或合同价格乘购进量计算，待结算后再作调整。

价值量指标要与实物量指标相一致，即计算实物量的，亦计算价值量，反之
亦然。

能源购进金额不包括运输、装卸费用。

指各种能源按照购进价格计算的能源购进量，以价值量（金额）表示，含增值税。定 义

购进金额

注意事项

17



ü 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、工业性作业的能源，包括用作原料、材料、燃料、

动力的能源；作为能源加工转换企业，还包括用作加工转换的能源；

ü 产品生产过程中作为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；

ü 生产工艺过程使用的能源；

ü 新技术研究、新产品试制、科学试验使用的能源；

ü 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在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中使用的能源；

ü 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用能等；

工业生产消费量

主要包括

定 义 指工业企业为进行工业生产活动所消费的能源。

18



ü 谁消费、谁统计；即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，由哪个单位消费，就由哪个单
位统计其消费量；

ü 何时投入使用，何时计算消费量。企业的能源消费，在时间、工艺界限上，
以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为标志，即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即计算消费；何时
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，何时计算消费量；

ü 在计算企业（单位）的综合能源消费量时，不得重复计算，要扣除二次能
源的产出量和余热、余能的回收利用量；

ü 耗能工质（如水、氧气、压缩空气等），不论是外购的还是自产自用的，
均不统计在能源消费量中；

ü 企业自产的能源，作为企业生产另一种产品的原料或燃料，是否计算消费
量，视以下两种情况而定：一是自产的能源如果计算产量，消费时则计算
消费量，二是自产的能源如果不计算产量，消费时则不计算消费量，视同
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和中间产品。原则是：计算产量，则计算消费；
不计算产量，则不计算消费。

工业生产消费量填报原则

填报原则

19



综合能源消费量=工业生产消费量-能源加工转换产出-回收利用。

工业生产消费量填报注意事项

注意事项 2020年开始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205-1表不再统计非工业生产消费量，仅统计
工业生产消费量。

20



企业所属车辆用于上下班通勤、出差或调研等非工业生产活动所消费的油品、
电力等。

工业生产消费量的情况界定

不属于 企业所属食堂、宿舍、医院、学校等非工业生产单位用能。

企业非生产区的劳动保护用能。

企业所属车辆将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或半成品运输到厂区、在不同厂区之间
进行物料调拨、将产成品运输给收货方等工业生产活动所消费的油品、电力等。属于

21



指能源产品不作能源使用，即不作燃料、动力使用，而作为生产另外一种
产品（非能源产品）的原料或作为辅助材料使用，作原料使用时通常构成
这种产品的实体。

工业生产消费量：用于原材料

它与用作加工转换的区别是：用作加工转换，投入的是能源，产出的
主要产品还是能源；而用作原材料时，投入的是能源，产出的主要产
品却是能源范畴以外的产品，包括产出的某种产品在广义上可以用作
能源（比如可以燃烧以提供热量），但通常意义上不作能源使用的产
品。

 定 义

注意事项

实际填报过程中，如果用作原材料的能源消费量有准确计量、数据可
核查，则同时填报用于原材料的能源消费量和工业生产能源消费量，
否则只填报工业生产能源消费量。

22



汽油、柴油、电力

生产交通运输工具的企业（如造船厂、汽车制造厂、工程车制造厂），
向成品轮船、汽车、工程车等中添加动力用油，不计入运输工具能源消
费量和工业生产能源消费量。

工业生产消费量：运输工具消费

 定 义 指工业企业所属运输工具在厂区内、外为工业生产活动进行运输所消费
的能源。

注意事项

用于运输工具消费

一般烟煤、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、煤油、燃料油、液化石油气

用途为非运输性质的叉车、铲车、装载机、挖掘机等不计入运输工具能
源消费量，但需计入工业生产能源消费量； 

23



上年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单位和新纳入调查范围的单位：折标
系数均由企业自行填报。

上年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以下的单位：折标系数自动带出参考折标系
数，企业可以修改。

第二步，计算平均折标准量系数，平均折标准煤系数=平均发热量
7000

第一步，计算平均发热量，平均发热量= 某种能源实测发热量×某种能源数量

 能源数量

能源折标系数

折标系数的计算

折标系数的填报

指将能源品种的实物量转换为标准量的折算系数。分能源品种参考折标系
数具体见205-1表和205-2表填报目录。

定义

24

折标系数是四位小数，请不要四舍五入。

电力（1.229）、生物质能（用于燃料）（1）、其他燃料（1）折标系数固定，不能
修改。



不同工业法人单位的计算方法见205-1表表底说明。

一是需要将各种能源品种的消费量换算成按照标准计量单位（吨标准煤）计量
的消费量；

综合能源消费量

折标系数的计算
注意事项

指企业（单位）在报告期内工业生产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（扣除能源加工
转换产出和能源回收利用等重复因素）的总和。定义

25

有原煤入洗的企业205-2表原煤入洗的加工转换过程仍须如实填报，在计算能耗时，
平台自动剔除这部分损耗。



205-1表补充资料

26



入库首月企业自行填报。避免出现入库首月漏报本期当月能耗情况。

上月有报表的企业，点击“计算”之后平台自动计算；本期当月
能耗（49）=本期累计能耗（48）-上期累计能耗。

有同期报表的企业，同期当月能耗（42）平台自动摘抄上年报表的本
期当月能耗（49）数据。

可自行填报同期数（B97=2/3/4）或可修改同期数的企业，同期当月
能耗（42）企业自行计算后填报，但有相关审核公式（B10050等）控
制。

本期当月
能耗（49） 2月份免填（平台自动置为0）。

同期当月
能耗（42）

当月能耗

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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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码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参考发热量 代码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参考发热量

01 原煤 吨 — — 21 柴油 吨 1.4571吨标准煤/吨 约10200千卡/千克

02   无烟煤 吨 0.9428吨标准煤/吨 约6000千卡/千克以上 22 燃料油 吨 1.4286吨标准煤/吨 约10000千卡/千克

03   炼焦烟煤 吨 0.9吨标准煤/吨 约6000千卡/千克以上 23 液化石油气 吨 1.7143吨标准煤/吨 约12000千卡/千克

04   一般烟煤 吨 0.7143吨标准煤/吨 约4500-5500千卡/千克 24 炼厂干气 吨 1.5714吨标准煤/吨 约11000千卡/千克

05   褐煤 吨 0.4286吨标准煤/吨 约2500-3500千卡/千克 25 石脑油 吨 1.5吨标准煤/吨 约10500千卡/千克

06 洗精煤（用于炼焦） 吨 0.9吨标准煤/吨 约6000千卡/千克以上 26 润滑油 吨 1.4143吨标准煤/吨 约9900千卡/千克

07 其他洗煤 吨 0.4643-0.9吨标准煤/吨 约 2500-6000千卡/千克 27 石蜡 吨 1.3648吨标准煤/吨 约9550千卡/千克

08 煤制品 吨 0.5286吨标准煤/吨 约3000-5000千卡/千克 28 溶剂油 吨 1.4672吨标准煤/吨 约10270千卡/千克

09 焦炭 吨 0.9714吨标准煤/吨 约6800千卡/千克 29 石油焦 吨 1.0918吨标准煤/吨 约7640千卡/千克

10 其他焦化产品 吨 1.1-1.5吨标准煤/吨 约7700-10500千卡/千克 30 石油沥青 吨 1.3307吨标准煤/吨 约9310千卡/千克

11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5.714-6.143吨标准煤/万立方米 约4000-4300千卡/立方米 31 其他石油制品 吨 1.4吨标准煤/吨 约9800千卡/千克

12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1.286吨标准煤/万立方米 约900千卡/立方米 32 热力 百万千焦 0.0341吨标准煤/百万千焦 —

13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2.714吨标准煤/万立方米 约1900千卡/立方米 33 电力 万千瓦时 1.229吨标准煤/万千瓦时 860千卡/千瓦时

14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1.786吨标准煤/万立方米 约1250千卡/立方米 34 煤矸石（用于燃料） 吨 0.2857吨标准煤/吨 约2000千卡/千克

15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1.0-13.3吨标准煤/万立方米 约7700-9300千卡/立方米 35 城市生活垃圾（用于燃料） 吨 0.2714吨标准煤/吨 约1900千卡/千克

16 液化天然气 吨 1.7572吨标准煤/吨 约12300千卡/千克 36 生物质能（用于燃料） 吨标准煤 1 7000千卡/千克标准煤

17 氢气 万立方米 4.361吨标准煤/万立方米 约142000千焦耳/千克 37 余热余压 百万千焦 0.0341吨标准煤/百万千焦 —

18 原油 吨 1.4286吨标准煤/吨 约10000千卡/千克 38 工业废料（用于燃料） 吨 0.4285吨标准煤/吨 约3000千卡/千克

19 汽油 吨 1.4714吨标准煤/吨 约10300千卡/千克 39 其他燃料 吨标准煤 1 7000千卡/千克标准煤

20 煤油 吨 1.4714吨标准煤/吨 约10300千卡/千克 40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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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单位换算系数：1 千克液化天然气=1.38立方米天然气；1立方米天然
气=0.7256千克液化天然气。

企业购进液化天然气再消费，即使是气化后再使用，也要填报液化天
然气的购进量和消费量。

液化天然气的存储和使用要有专业设施。

不要混淆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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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汽油、柴油的报表计量单位为“吨”，企业消费量一般使用“升”，
注意单位转换。

汽油：1升=0.00073吨，1吨=1369.863升

轻柴油：1升=0.00086吨，1吨=1162.791升

重柴油：1升=0.00092吨，1吨=1086.956升

汽油、柴油注意不要漏填运输工具消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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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油、柴油消费量取得方法

①使用加油IC卡，可根据“加油IC卡对帐单”填报
     登录油料供应部门的服务热线或网站查询报告期对账单

油料供应单位 客服电话 网址

中石化 95105888/5988 转7 http://www.sinopecgroup.com
中石油 95504 http://www.95504.net

 ②不使用IC卡加油的企业，根据加油单据填报

      每次加油时必须要求加油站在发票上注明油品种类和加油量
      根据油料的实际加油量做好统计台帐，依此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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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润滑油的报表计量单位为“吨”，注意单位转换。

两位小数精度，10千克（0.01吨）即达到填报标准。

起润滑等非燃料动力作用的润滑油（不区分形态，如固态的润滑脂）
消费，填报205-1表的“工业生产能源消费量”和“用于原材料消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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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205-2表电力加工转换产出与205-6表火力发电量一致。

电力单位是“万千瓦时”。两位小数精度，100千瓦时（0.01万千瓦时）
即达到填报标准。

自产自用的电力也要填报205-2表和205-6表的电力产出以及205-1表
的电力消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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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网上国网APP

（2）电费账单

（3）抄表数



（2）电费账单——自有电表的电费账单

根据实际填报：电力消费数按照电费账单

上的有功电量填报

注意：存在多户号，要将几个户号对应的

电费账单全部累计上报



（2）电费账单——电费发票（含消费量）



（2）电费账单——电费发票（只有金额，不含消费量）

第一步：询问物业获得电力单价（做好台账）

第二步：用电费总金额除以电力单价等到电力

消费量

注意：
（1）电力单价按实填写，

参考区间为0.5-1.5元/千万

时。

（2）电力单价前后两年变

化幅度不应超过10%。

（3）电费金额是指含税总

金额。



（3）物业抄表数

若由房东或物业提供抄表数的情况，请注意乘以倍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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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必须修改并重新计算 • 企业B类审核公式解锁
应当慎重。说明必须定
性定量、准确详细。

• 企业C类审核公式说明
必须准确详细。

澄清说明填写要求

1、说明内容应针对各项审核公式要求。不可一条说明针对所有审核。

2、说明应具体，“根据实际情况填报””数据核实无误“等均是不合格说明

3、说明应定性定量结合，根据不同的错误提示，从能源消费变动趋势，企业内部原

因和外部环境变化等方面分析。



03 工业企业用水情况
（205-4表）



44 （205-4表）报表制度（表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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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年同期数

（205-4表）填报说明

调查对象 调查频率

调查方式

调查内容 填报单位

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
*与205-1表名录一致。

半年报,上半年为1-6月累计数，下半年
为1-12月累计数。 
      注意：调查表内所有指标数据均为
累计数。

联网直报。调查单位上半年报7月
10日、下半年报次年1月10日
12:00前完成网上填报。

上年同期数统一由同方一套表平台自行
复制，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原则上
不得修改；本年新增调查单位自行填报
“上年同期”数据。

表内单位均为：立方米，其中和吨换
算关系均为1：1
*实物量数据，注意不是金额！
      

报告期内工业企业各类水消费情况。

《工业企业用水
情况》（205-4
表）是全市规模
以上工业企业用
水情况调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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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水量

指标定义：取水量指企业从各种水源直接提取或者从市场购买的用于厂区、办公区内
工业生产活动的水量，以实际获得的新水量为准。包括主要生产用水、辅助生产用水
和附属生产用水；不包括非工业生产单位的用水量和居民生活用水量。

注意理解和把握：  1. 谁消费谁统计原则，可追溯可计量原则；2. 是用于厂区、办公
区内的工业生产活动；3.以实际获得的新水量为准。       

注意辨别和区分：1. 再生水取水与重复用水的区别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地表淡水的取水与直流冷却水、水力发电动力用水的区别。

主要指标及解释

• 污水处理企业处理量不填取水量。
• 水库是自然资源，企业取的入水库的水不填取水量，从水库取水才填取水量。
• 蓄水发电站水库的水也不填，蒸发量、漏损量等均不算企业用水。
• 企业A用企业B提供的使用过的水（非再生水）进行冷却或其他用途，企业A不填取

水，企业B填重复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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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供水量

指标定义：外供水量指企业外供给其他单位的水或水产品的量，以离厂水量为准。

包括：外供给其他企业或市场的原水、自来水、海水淡化水、矿泉水、纯净水等。

不包括：直流冷却水量、再生水、未利用直接排放的矿井水和雨水、北方地区供暖企业 
            供给城镇热力网内循环的热水、进入城镇污水管网和直接排到自然环境中的水。

理解和把握：1.企业外供给其他单位的水或水产品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2.以离厂水量为准。厂区外的跑冒滴漏损失量、免费供水量等都属于外
供水量。特别是46供水企业应注意！（不是售水量）

注意：再生水、雨水、海水、苦咸水、矿井水、海水淡化水不填报外供水量

主要指标及解释



48 主要指标及解释

取水量（本期、上年同期）

主要品种

外供水量（本期、上年同期）

10个主要用水品种（本期、上年同期）
1.地表淡水  区水务局核发取水许可证
2.地下淡水  市水务局核发取水许可证
3.自来水           *多数企业必填项，有外排
4.海水              *区别海水直流冷却水
5.陆地苦咸水
6.矿井水
7.雨水                  *有集雨装置、并加利用
8.再生水               *再生水不填外供水
9.海水淡化水
10.其它水               *核实具体水种：除盐水、
软化水、管网供应的热水等

外排水量（本期、上年同期）

补充指标

直流冷却水量（海水） （本期、上年
同期）

污水处理量（本期、上年同期）                

重复用水量（本期、上年同期）

直流冷却水量（河湖水）（本期、上
年同期）

需核实 上海地区暂无此类项目，不可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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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排水量

指标定义：指完成生产过程和生产活动之后，经过企业厂区、办公区所有排水口排
到企业外部的水量。包括进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污（废）水量、直接排到自然环境中
的水量。不包括外供水量、直流冷却水量、未利用就直接排放的矿井水量。

自来水生产企业外排水：建议填报不含泥沙外排水，征收环保税后企业均有计量。

 计量方法：
（1）实测法：企业排水口有计量装置，按照计量装置的计量数据计算外排水量。
（2）排放系数法：
外排水量＝（取水量合计－外供水量合计）×排放系数。
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排放系数数值有所不同，一般在0.6至0.9范围内取值。
参考：本市用水企业应缴纳的污水处理费（原排水费）=用水量×污水处理费征收
标准×0.9，工业企业可结合实际情况参照填报。

主要指标及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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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复
用水量

指标定义：重复用水量指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内，所有未经处理和处理后又重
                 复使用的水量总和。

不包括：北方地区城镇热力网内循环的热水、火力发电设备内进行汽水循环的除
              盐水。

 理解和把握：重复用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：

1.循环水：指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内，生产过程中已用过、再循环用于同一过
                 程的水。例如火力发电企业的循环冷却水。循环水量循环使用一次计算
                 一次，根据循环水泵的流量乘以工作时间计算。
2.串联水：指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，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或使用后、再用于另
                 一单元或系统的水。例如先用于冷却再用于洗涤的水；生产过程中产生
                 的，用于烟气脱硫、冲渣（灰）的水。串联水量重复使用一次计算一次。
3.回用水：指企业产生的，没有排放而是直接或经处理后再利用于某一用水单元或
                系统的水。例如收集回用的蒸汽冷凝水，生产活动产生的、净化后回用
                的污（废）水，自来水厂冲洗沉淀池、滤池再处理后回用的水。回用水
                量回用一次计算一次。

主要指标及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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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量

指标定义：污水处理量有污水处理设备的企业，实际处理的污废水量。既包括企业
对外部的污废水处理、也包括企业内部的污水处理量。

•  只要有污水处理设备并实际处理了污（废）水的企业都需要填报。

•  污水处理企业处理量不填取水，注意审核新增污水处理企业的填报。

注意辨别和区分：污水处理量与再生水取水量的区别
以往该指标名称为污水处理企业污水处理量，当时仅限污水处理企业填报。

主要指标及解释



52 

• 指标定义：指通过集雨工程积蓄处理后被工业利用的雨水。

     
• 指标定义：指以污（废）水为水源，经再生工艺净化处理后水质达到再利用标准的水。

 不填报外供量。
 取自外单位的再生水才填取水量，本企业生产的再生水自己使用，则填重复用水量。
 企业为再次净化再生水而取用的再生水不填报再生水取水量；再生水的取水量必须是用于最终消费

的才填。

• 指标定义：指自来水厂将地表淡水、地下淡水经过“混凝、沉淀、过滤、消毒”等净水工序，达
到国家饮用水标准，通过城镇自来水管网供给工业生产、居民生活使用的水。

 转供的企业：取水量不包括为转供给其他企业而取的自来水，外供水量不包括直接取来转供给其
他企业的自来水。
注意审核取水、外供水均为自来水的企业。

主要和易错水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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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指标定义：指上述水资源品种没有涵盖的，或者界定不清的水及水的产品。
• 包括软化水、除盐水、蒸汽（需折算成同等质量的水）、蒸汽冷凝水、管
道供应的热水（不含北方地区城镇热力网内循环
的热水）、瓶（桶）装纯净水、矿泉水、经过初步处理未达到自来水标准的
水。
• 不包括地热水、碳酸饮料、茶饮料、果汁饮料、酒类、污（废）水。

 蒸汽外供、购入都应该折算后填报其他水。
 购入蒸汽后产生的蒸汽冷凝水，如果回收利用则填写重复用水

主要和易错水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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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一地区、行业或某一企业用于工业生产的全部用新水量。不含直流冷却水、
重复用水量等指标。

计算公式：
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水量  = 取水总量 - 外供水量
地区或行业：               用水总量 = 全部取水总量 - 全部外供水量

主要指标及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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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重复用水率，是反映某一地区/行业用水效率的指标。

计算公式：
   重复用水率  = 重复用水量/（重复用水量+用水总量）*100-100

变化：说明文件中需对重复用水率变动较大的行业进行原因说明。

主要指标及计算



56 数据摘取及报送

企业应该建立用水情况统计台账，记录各月度（季度）企业当月用水情况
和累计用水情况。
台账表式可参考如下：(以自来水为例)



57 数据摘取及报送

数 据 摘 取

自来水取水数可通过自行读表或通过自来水公司账单记录并汇总。
自行读表取数的，需避免误读，如左下图中表具显示为9998.85
立方米，右下图表具显示为1088.86立方米（以表具厂说明书为
准）。统计期间用水量为期初与期末读表数差值。
读表数需做好记录备查。



58 数据摘取及报送

注意 企业摘取数据时，需注意一址多表等情况，避免遗漏、重复。

勿遗漏水种：如地表水、雨水等小水种以及重复用水量等指
标。

城投水务：  962740
浦东威立雅：962323
南汇自来水：4008804545
奉贤自来水：57197744
嘉定自来水：59522644

如自来水公司账单未及时收到的，可通过供水企业网站、上海
供水APP或电话查询（需提供销根号、地址、水表户号等）：

松江自来水：57705392
青浦自来水：59725972
金山自来水：57317474  
金山石化：    57957474
崇明自来水：69698397


